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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站

1950 年 5 月 30 日，县境内成立十八军理化兵站； 1961 年，该兵站定为营级

中站；1964 年 8 月 28 日，该站移交成昌兵站部；1965～1972 年，该站缩编为小

站（连级）；1972 年，根据成都军区命令，扩编为中站（营级），至 2005 年，隶属

川藏兵站部。

理塘县兵站组建以来发扬“条件差难不倒、困难多压不倒、艰险多吓不倒”的

川藏线精神，为西南边防的稳定和藏区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5 年间，

圆满完成各项接待任务，先后受到各级党委表彰 36 次；部队始终坚持视驻地为故

乡、视人民为父母的思想，积极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开展共建活动，与理塘县

毛垭小学的共建曾受到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为理塘县创双拥模范县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二、雷达站

1965 年 9 月，在县境内设立雷达连，隶属成都军区。

1990～2005 年，雷达站全面完成了对空警戒、侦察、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任

务，同时，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军民共建等方面为理塘县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一、机构

1991～1997 年 6 月，理塘县消防工作由县公安局消防科负责管理。1997 年 6

月 25 日，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公安局消防科统一改为消防大队，正营级。行政隶

属县公安局，业务隶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消防大队，称理塘县公安消防大队，亦

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理塘县消防大队。2005 年，全队有警察 3人，其中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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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大队长 1 人，正营职教导员，参谋各 1 人；有一台水罐消防车和一台捷达行政

小车。

二、消防工作

1991～2005 年，县消防大队党支部狠抓思想政治教育和队伍管理，先后开展

了集中教育“回头看”、党员干部警示教育、执法为民教育、作风纪律教育整顿、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全队干警自觉从思想上、作风上、工

作上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

益观、切实增强了“人民消防为人民”的思想，正确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指导公安消防工作。在队伍管理上，按照部队的《条令》、《条例》和各项禁令，

从“人、车、枪”和“三无”工作入手严格管理，干警的条令意识、服从意识和

落实制度意识得到较大提高。岗位练兵方面，县公安消防大队以加强“四个能力”

建设为目标，坚持“全员练兵、全面练兵、科学练兵”的原则，正确处理工学矛

盾，通过两年的练兵，全体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消防监督方面，县

人民政府同各片区工委、乡镇、单位签订了《消防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了

县政府、机关、单位及乡镇各自的控制目标和责任。县公安消防大队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四川省消防条例》、《公安部 73 号令》和相关消防技术要求，

对全县的消防重点单位和非重点单位进行了监督抽查，同时，开展了文物古建筑、

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商场超市、消防产品、学校安全等专项检查和“252”

接待一级消防安全保卫任务专项检查、治理工作。15 年来，共查出火灾隐患 189

起，责令当场整改 102 起，责令限期整改 87 起，填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189

份，《复查意见书》189 份、办理行政案件 17 起，罚款 25700 元；责令停产停业 2

起，警告 9 人、单位 2 个。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为理塘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

定创造了有利条件。共发生火灾 1起，受灾户 1户，烧毁房屋 17 平方米，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8231 元，无人员伤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公安部 30

号令的规定，认真执行消防技术规范，严把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关，对

报审的 22 项在建工程进行了审核、验收，没有留下先天性的火灾隐患。加强对重



- 494 -

要活动的消防安全保卫工作，2005 年 6 月,大队接到“252”一级消防安全保卫任

务后，立即对“252”保卫对象的活动场所和入住的宾馆进行实地考察，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灭火作战预案，并多次组织实施演练，确保万无一失，在“252”活动现

场，出动一台消防车现场进行保卫，做到一旦有火情，及时能处置。消防宣传方

面，8 年来，县公安消防大队十分重视消防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监督检查和

“119”消防宣传日，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消防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的宣传。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全队干警按照“有警必接、有灾必救、有险必抢、热情服务”

的原则，及时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好评。1991～2005 年，大

队共接警 54 次，其中火警、火灾 15 次，冲洗坝子 2次 3000 余平方米，冲下水道

3次、约 600 米，冲街道 4次、约 2万余平方米，社会救援 11 次，植树送水 4次、

计 120 余吨，为群众送水 15 次、计 78 余吨，张贴防火标语 818 条，发放防火宣

传资料 347 份，出动检查组 134 个、计 937 人（次），查出火险隐患 414 起、整改

385 起。

2005 年，县公安消防大队被省公安消防总队评为全省“达标先进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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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事业

1951～1979 年，县文教局设文化市场管理股，行使全县的文化市场监督管理

职能。2002 年，文化局、电影公司、文化馆合并组建为县文化旅游局。2005 年，

县文化旅游局内设办公室、文化股、旅游股、新闻出版（版权）股、文化旅游执

法队 5个股室，下辖文化馆、文物管理所、电影公司和 24 个区乡（镇）文化站。

全系统有干部职工 20 人（包括乡镇文化站）。

2003 年 4 月～2005 年 12 月，县文化部门在收集、整理大批民间音乐的基础上，

编制县舞音乐。随后成立了县舞推广领导小组，在全县各机关单位、城乡农牧民

群众中掀起了县舞推广普及高潮。并实施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加强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普查、收集、整理工作。所编制的《理塘赛

马会》被列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开展了理塘县格萨尔王文化

资源的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

2003～2005 年，县文化部门对图书馆的阅览室、文化产业室、排练厅、藏书

室、文物库等文化设施进行了修葺、完善，使之成为理塘县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村级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得到了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在财力拮据的情况下，采取政府、集体、个人共同投资的方式，


